
 可疑交易行为及特征 

可疑交易指金融机构对客户及其金融交易进行必要了解的基础上，预期该客户应有的交易

方式、交易内容、交场行为与实际的交易状况或行为不相吻合的金融交易。 

 

 

 

  账账户户  
 以新组建的法人的名义开户，但存款数额超过发

起人的收入水平； 

 巨额国外资金的放款人要求隐匿姓名 ； 

 账户有多个授权签字人，但彼此没有亲属关系或

业务关系。 

  账账户户开开立立人人  

 身份背景与业务活动不符 ； 

 填报的职业状况与交易的数量和类型不符(如学

生或失业人员汇出或收到大笔电汇款项，或者

每天在较大地域内的多家机构提取最大限度的

现金) ； 

 频繁有大笔交易，但过去或现在的就业记录缺

失 ； 

 对重复收取或明显可以避免的损失、收费或银

行费用等漠不关心 ； 

 完全缺乏商业经验，或总是被人操纵；  

  总是宣读预先备妥的稿件内容，而不能回答任

何其他提问；  

  开开户户  
 不愿意提供身份信息和证明人； 

 不愿意提供资金来源的证明材料，或关于资金来

源的信息不足； 

 提供的信息易于误导或难以核实； 

 利用虚假信息开户； 

 住宅电话或办公电话号码错误，总是打不通； 

 在识别或核实客户身份的过程中出现无法解释

的不一致性(比如，居住国、护照签发国、护照

载明的到访国、姓名、地址、出生年月的证明文

件等)。 

行 为 可疑特征 



 
 

 

 

  对对待待监监管管的的态态度度  
 以试图劝说银行职员不按规定提交报告或保存记

录；  

 不愿意提供报告制度要求的信息，或不愿意向银

行报告其交易情况，或在获悉银行必须上报其交

易情况之后不继续进行交易 ； 

 购买可金融产品时，数额达到了备案标准，但不

愿意提供身份信息 ； 

 要求银行不报告或不记录其交易情况 。 

  存存款款   同时在同一家银行的多个分支机构存款； 

 大量的银行本票、汇票、电汇资金存入账户，但

户主的业务性质无法解释其存款的合理性 ； 

 频繁存入用带子或橡皮圈捆扎的钞票，且凌乱，

清点时数目不对 ； 

 多次利用自动取款机存款，但数额均在规定的报

告阀值内； 

 零售企业的现金存款模式与本地同类企业全然不

同。  

  大大额额现现金金交交易易  

 用大笔现金购买外汇或其他货币工具 ； 

 用现金大量购买银行本票、汇票、旅行支票，

但面额都不超过报告阀值 ； 

 与客户职业不相称的大量现金存款(个人账户) 

频繁用大量小面值的钞票兑换大面值的钞票；  

 非同寻常的巨大现金流量 大笔现金交易没有

或几乎没有商业价值 ； 

 大笔现金交易明显缺乏理由，或与客户的业务

无关 ； 

 用大笔现金频繁进出资本市场，特别是当费用

和佣金超过投资收入时。 

 长期闲置不用、余额仅达到最低要求的账户突然

有一笔或多笔存款，紧接着每天均有转账，直至

转入资金被全部转出为止(分散存入或转入后集

中转出) ； 

 从通常没有现金交易的企业账户提取大笔现金。 

  取取款款  



 

 

 

 

 

 

 

 

 

 

 

  支支付付  
 用巨额现金支付货款或服务款，或缴付税金和增值

税； 

 突然用现金支付未到期或早已过期的债务； 

 通过其他国家进行支付，而这种支付明显是反常

的； 

 将款项付给与交易或卖方没有任何关系的国家 

 向明显无关的收款人付款； 

 不规范或频繁变换的结算或偿付指令 ； 

  银银行行间间的的交交易易  
 现金存款的规模和频率快速增长，但非现金存款

并未相应增长 ； 

 无法追踪往来账户或集中账户交易的真实户主；  

 大面值的钞票大量周转，明显不符合当地银行业

的特点； 

 往来银行间运钞方式发生重大改变 。 

  资资金金汇汇兑兑  

//电电子子银银行行    

 客户把收到的资金多批次、小数额电汇入账，或者

采取支票、汇票存款方式随即再把全部或大部分资

金汇往另一城市或国家，但汇款方式不同寻常，也

不同于历史记录； 

 代理外国客户大量汇入资金，但少有或没有明显的

理由； 

 无法解释的、重复的、方式反常的电汇； 

 与合法合同、货物或服务明显无关的支款或收款； 

 关联账户之间异常的资金转移； 

 资金从不知名且无关联的账户向同一账户聚集； 

 往来账户之间可疑的资金转移:1)在A银行购买本

票;2)在B银行开立支票账户;3)将本票资金存入支

票账户;4)从支票账户把资金电汇到A银行的某账

户。 



 

 案例分析 

(一) 地下钱庄 

地下钱庄是指为牟取非法利益，未经国家金融主管部门批准而擅自设立的非法金融机构

的俗称。业务范围为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票据贴现、金融租赁、融资担保、外汇买卖。 

 

1、基本运作方式 

 

 

2、资金运作方式 

 资金运作分境内境外两条线进行 

 部分大中型的地下钱庄承担资金调剂、结算、交换的功能 

 香港与澳门的两替店是国内替代性汇款体系重要外围系统 

 境内资金清算方式复杂多样 

 与境外的清算主要通过现金走私或虚假交易进行 

 跨境流动的资金形态包括本币及外币两种资金形态 

 

 

3、我国地下钱庄的特点 

 已形成一定规模，资金吞吐量大 

 分布地区广，交易币别多 

 辐射范围广泛 

 经营方式多为家族型 

 组织严密，分工精细，具有黑社会性质 

 服务对象多样化，有稳定的客户群体 

 

 



 

4、某地下钱庄案： 

案情摘要： 

洗钱手法 

 以多人名义开立多个账户 

 灵活使用多种金融业务 

 对银行的询问始终保持高度警惕 

 利用对冲方式平衡两地资金 

 

资金交易特征 

 集中转入分散转出特征明显 

 金额为大额整数倍，且资金运作频繁 

 大量提现 

 交易手段复杂多样 

 

(二)非法集资 

1、非法集资的主要形式 

 以会员或加盟形式进行的非法集资 

 以委托生产或开发形式进行的非法集资 

 吸收公众存款形式的非法集资 

 利用金融工具形式进行的非法集资 

 利用网络等新型手段进行非法集资 

 

2、非法集资行为特征 

 策划组织者的特点 

• 策划者或首脑一般多是当地名人，公司在当地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 其非法活动一般都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 非法集资活动组织严密，行踪诡秘，主要策划者居于幕后，或者在外地遥控指挥 

 参与群众的特点 

• 多数参与集资的人员为城市下岗、买断工龄职工、较富裕地区农民，以及社会闲散人员 

• 在一些地区的非法集资案件中，一些党政机关公务员、金融从业人员也参与其中 

• 从参与者的群体分布上看，女性参与者比例高于男性；中老年参与者所占比例较高 

 

 宣传手段的特点 

• 以国家优惠政策为幌子 

• 以高回报低风险为诱饵 

• 利用名人代言或大打广告宣传 

 跨区域作案 

 与传销相融合 

 

3、 非法集资资金特征 

 金字塔式交易结构 

 涉及账户众多 

 资金分散转入集中转出 



 定期小额“返利” 

 “入股”金额呈整数或倍数关系 

 交易手段隐蔽 

 

4、非法集资案例－吴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案情摘要 

 

 

 案例分析 

 类似传销的金字塔结构 

 地方民营企业是资金的重要来源 

 资金去向不明，只有少部分流入房地产、珠宝行业 

 


